
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秘書室 

校務反映意見處理標準流程 

1.目的：明確訂定校務意見反映處理程序，以維護校譽。對於任何人員所提出的校務

意見，應迅速且慎重的排解與處理。  

2.依據：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傾聽人民聲音推動計畫 

3.範圍：凡是提出校務意見或抱怨之處理皆屬之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 作業說明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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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說明： 
5-1、接受校務意見：秘書室承辦人接受校務意見反映，登記反映時間、反映者姓名、

意見內容等資訊，記入校務意見反映登記表或校務意見反映系統。 
5-2、校務意見紀錄：秘書室承辦人詳細瞭解反映內容 , 記入校務意見反映登記表或

校務意見反映系統。。 
5-3、校務意見之分析調查： 
5-3-1、若係透過校務意見反映系統，且事項單純，惟涉及權責單位專業業務者，轉由

各權責單位，以電子郵件回復並副知秘書室，以確認問題改善。 
5-3-2、若承辦人員可即時回答問題，應當面服務，加以解決。 
5-3-3、若承辦人員無法即時回應，須針對反映事項，請權責單位進行分析與調查。 
5-4、提出改善對策：承辦人員將校務意見分發給權責單位後，由各權責單位進行問題

之檢討與分析，並提出改善對策。 
5-5、查核與執行：權責單位提出改善對策後，由秘書室承辦人員針對所提改善之執行

狀況，持續進行瞭解追蹤，必要時再與權責單位作進一步溝通。最後由秘書室承

辦人員簽註回復意見並陳核主任秘書，進行最後確認，屬情節重大者需即時向校

長面報。 
5-6、回復與歸檔：由秘書室承辦人將處理情況回復給反映者，並確認問題已獲解決後

予以結案，並將校務意見案件建檔保存。 
 
6.控制重點： 
6-1、紀錄與通知：秘書室承辦人接受並登記校務意見反映，並先行與相關權責單位進

行瞭解。 
6-2、分析與調查：分析案情輕重緩急，區分處理流程，視情形請權責單位進行分析與

調查。 
6-3、改善與查核：提出改善對策或回應，視情節複核。 
6-4、追蹤與回復：追蹤問題改善情形，並回復給反映者。 
6-5、通報及統計：每月定期統計校務意見類別、處理時效，針對類似情事可提醒權責

單位預作預防規劃。 
 
7.風險分析 
7-1 影響分類 

影響分類 等級 衝擊或後果  形象  目標達成  

2 嚴重 跨部門形象受損 經費/時間中度增加 

7-2 機率分類 

機率分類 等級 可能性分類  詳細之描述  

1 幾乎不可能 每年發生1次之可能性 

7-3 風險等級：2 
 

 


